
宁 波 市 哈 雷 换 热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礼物招待管理办法

文件编号：HL/SWI-022C

编 制: 林来增

审 核: 戴 点

批 准: 戴丁军

批准日期：2021 年 3 月 15 日 实施日期：2021 年 3 月 15 日



宁 波 市 哈 雷 换 热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一、目的

随着公司的接待和出访活动日益增多，为规范相关行为，确保财务运作的合

理和合法性，确保对外业务的正常开展，保护单位的利益，特制定本办法。

二、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哈雷公司的所有礼物、招待管理过程。

三、职责

本办法的制定和维护由人力资源部负责。

本办法的执行由人力资源部和各部门共同负责。

四、工作程序

4.1 招待费确认

4.1.1 被招待人为非我单位人员。

4.2 招待形式

4.2.1 赠送礼品、请客吃饭、健身娱乐、优惠项目折扣折让或报销费用等。

4.3 宴请标准

4.3.1 接待 A类客户，要向总经理申报，并应由总经理出面接待，总经理不

能参加时要委托一名副总经理主持接待。

4.3.2 招待 B类客户人员，可由副总经理出面或委托业务经理，餐费标准不

大于 150 元/人

4.3.3 招待 C类客户一般安排工作餐，可在中心餐厅就餐。在外部就餐时，

餐费标准为 100 元/人，陪同人员为项目负责人。

4.4 娱乐招待

4.4.1 接待相关客户需要安排其他活动时，应事先向总经理申报，经批准后

方可安排，费用上限为 500 元/人。未经批准，财务部门不得予以报销。

4.4.2 招待 B类客户人员，可由副总经理出面或委托业务经理，餐费标准不

大于 150 元/人

4.4.3 销售部经理到客户处走访期间，原则上不安排娱乐项目。如确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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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事先向总经理申报。销售经理到客户处走访期间，接待标准应控制在 120 元/

人以内。

4.5 陪同规定

4.5.1 以单位名义正式宴请客人，客人人数在 6~10 人时，应努力控制在一

桌以内，单位陪同人员应控制在来宾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4.5.2 客人人数在 5人以下的，公司陪同人员应不超过 3人。

4.5.3 单位领导主持的业务接待中，通常情况下应有一名相关部门经理或员

工参加，负责具体接待事务并最后结账。

4.6 礼品支出

4.6.1 各部门若有礼品支出，应事先申请，经总经理批准后由人事部统一采

购、入库，再由使用部门办理领用出库手续，不允许擅自购买。特殊情况须经总

经理批准方可办理。

4.6.2 为客户解决费用或项目折扣、折让的，最好由对方出具合法票据，按

项目管理要求报销。支出回扣或优惠费数额应以确保我方收入不低于我方产品的

最低销售价为前提。所有回扣、折让或优惠额度以及承办人都应事先在所内商定，

执行情况须向总经理报告。

4.7 费用预支和报销

4.7.1 招待费超过 1000 元以上的，要向总经理申报。每月主管市场的副总

经理在 2000 元额度以内的招待费用可自由支配，其他领导确需招待的按相关规

定执行。

4.7.2 报销招待客户参观游览的费用，一般应出具在门票售票处开具的正式

税务发票，参观门票同时作为支出参考。

4.7.3 所有销售人员出差回单位后应及时向上级领导书面总结汇报出差结

果，并以此作为总经理最后签批报销差旅费的一个依据。

4.7.4 所有借用公款应在使用后一周内到财务部办理报销还款手续。办理借

款时，财务部门要首先清理借款人先前的借款，然后再行办理借款。前次借款未

清理的，一般不予再借新款。特殊情况须经总经理批准。

4.7.5 任何人不得以个人名义宴请接待客户后在单位报销招待费。单位领导

不得为下级核签报销自己未曾批准的对外接待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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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所有招待和礼品费用不管数额大小均须一事一单报销，须填写《招待

费报销明细单》，明细单上要注明被招待单位、时间、经办人员、业务用途、项

目名称、金额等，由和本次招待业务有关的领导核签，再由总经理签字后报销。

4.8 检举

4.8.1 哈雷公司鼓励知情者举报任何涉嫌违反本制度的员工或个人，举报的

内容至少应包括：被举报人之姓名、所属部门等基本信息、举报事由、时间、地

点、经过等内容。

4.8.2 举报者可通过下列任意渠道进行举报投诉：

邮箱：liuwf@hrale.com

电话：0574 8866 1201

传真：86-574-8891 6955

4.8.3 自收到举报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人力资源部应当完成调查取证，并

做出调查处理决定；情况复杂或调查取证困难的，人力资源部最迟应当在自收到

举报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做出调查结论。

4.8.4 对于查明举报事实属实的，将依照哈雷公司有关管理制度对行为人处

以纪律处分；情节严重，触犯国家有关法律的，应移交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4.8.5 人力资源部在调查举报事项的过程中，必须严格保密。严禁泄露举报

人的姓名、部门、公司名称等情况；严禁将举报材料透露给被举报人；在调查核

实阶段，不得出示举报材料或泄漏情报。

4.8.6 被举报人如果对处分结果有异议的，可以依照哈雷公司的相关申诉程

序提出申诉。

五、其他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